天门市教育局关于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省级督导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根据《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反馈天门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省级督导评估意见的通知》（鄂教督室函〔2025〕11号）要求，天门市教育局党组高度重视，立即行动抓好问题整改，现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整改情况

（一）促进资源均衡，加强指导监管与规范建设
1.促进城乡资源均衡。对面积不达标幼儿园实施“一园一案”整改。通过清理闲置空间、整合功能用房、采用灵活家具、科学规划分区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现有空间潜力。针对具体幼儿园的突出问题，如户外场地缺失、玩教具图书不足、生活设施简陋等，下达整改通知，限期配齐补足。2025年已安排872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为普惠性幼儿园采购图书、玩教具及设施设备，实质性改善薄弱园面貌，着力缩小城乡、园际硬件差距。

2.强化监管与督办。将问题整改与日常监管、年度考核紧密结合，压实各职能部门和园所责任。督导相关幼儿园完成卫生间改造、护栏加装、墙面刷新、玩教具与图书更新等具体工程，让办园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指导幼儿园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完善食材验收、入库、留样等流程，提升园长“互联网+明厨亮灶”平台运用能力。

3.规范教学资源管理。指导幼儿园清理不适宜图书，补充优质绘本并建立目录。对幼儿园选用课程资源进行规范指导，确保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与适宜性。

4.弥补消防薄弱环节。对无消防验收合格证的幼儿园全面排查建档，积极联合消防救援部门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对存在无消防通道等重大隐患的园所，督促制定方案并设置临时应急措施。同时，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完善校园周边交通警示标识，建立常态化“警校联动”护学机制。

（二）夯实发展基础，系统加强教职工队伍建设
1.全面落实持证上岗。对全市幼儿园教师持证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建档，建立台账。组织持有其他学段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参加转岗培训，督促未持证教师参加资质考试与认定，确保专任教师持证上岗率持续提升。

2.配齐配强其他教职工。督促幼儿园按要求配备专职保健人员或符合资质的兼职人员，逐步提升具备医学背景的专职保健医生比例。联合卫健部门加强保健人员专业培训。同时，落实保安等后勤人员定期培训制度。

3.健全师德师风建设机制。指导幼儿园完善师德师风考核评价办法，规范考核流程与档案管理。将师德考核、培训参与情况与绩效、评优挂钩。推动园本培训与外部研修相结合，拓宽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三）聚焦内涵发展，深化课程改革与保教实践
1.坚决纠正“小学化”倾向。责令相关幼儿园立即取消英语、思维训练等学科类课程，清除园内不当宣传与环境创设。严格依据《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安排一日活动，确保幼儿自主游戏时间。
2.优化环境创设与材料投放。严格依据《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安排活动，确保幼儿充足的自主游戏时间。大力推动去除环境创设的成人化、装饰化倾向，增加幼儿表征记录。系统增添低结构、自然类游戏材料，并指导幼儿园建立根据幼儿年龄、兴趣、发展需求的分层投放机制。

3.强化专业引领与教研支持。制定全市学前教育分层培训规划，精准匹配园长、骨干教师、新教师、农村教师等不同群体需求，设置课程建设、材料投放、观察指导等核心内容，着力扩大培训覆盖面，提升培训转化效果，强化专业引领力量。

二、下一步工作

我市将以此次督导整改为新的起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做好以下工作：

对已完成整改项开展“回头看”，对需长期推进的工作紧盯不放，确保所有问题清零见底。将整改中的有效措施转化为制度规范，完善日常监测、动态调整和考核问责机制。在保障硬件达标的基础上，持续深化课程游戏化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全市学前教育向更高质量、更具内涵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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